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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

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就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

行了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

系，公司将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thy@deliglass.com
互动电话：0550-6678809
3、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5、“公司”或“本公司”均指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4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1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1月12日14:30。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1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 1月 12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销售研发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

表决。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参加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4人，代表股份152,719,1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8.963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0人，代表股份8,259,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074%。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0人，代表股份8,259,8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74%。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通过现场参会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非累积投票的

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445,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1%；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924%；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调整

后）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152,42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4%；

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弃权2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37%。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94%；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76%；弃权 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52,42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4%；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7%。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94%；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76%；弃权 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52,424,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3%；反对2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0%；

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7%。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6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70%；反对2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00%；弃权 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5%；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28%；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6%。

2.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52,42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4%；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7%。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94%；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76%；弃权 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

2.06.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5%；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28%；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6%。

2.07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5%；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28%；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6%。

2.0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5%；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28%；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6%。

2.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2,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5%；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28%；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6%。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0,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2%；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74%；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5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07%；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7%。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07%；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7%。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2,29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07%；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

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07%；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07%；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7%。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29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9%；

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8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07%；反对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76%；弃权1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7%。

9.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42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6%；反对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1%；

弃权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43%。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236%；反对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12%；弃权 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2,445,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7%；反对2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

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4%。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39%；反对2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94%；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家军、陈国红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1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第1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1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仲裁、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年，原申请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被申请人赛鼎工程有限公司因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室内外装修工程

一标段工程的纠纷，向太原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16日、2024年 8月 17日、2025年 1月 22日、2025年 2月 27日、2025
年10月14日、2025年11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60）、《关于公司提起重大诉讼、重大仲裁事项及新增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7）、《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及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1）、《关于仲裁、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131）、《关于仲裁、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39）。

二、仲裁、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5)晋 07民再 2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24）晋07民终2785号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此前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公司的监督申请，目前案件正在由太原市人

民检察院审理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密切关注

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6-004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仲裁、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

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张继学、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等 45 个交易对方持有的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02%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6年1月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分众传媒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6〕7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相关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

备，决定予以受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

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等，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及取得审批的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交易事项的

进展情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26-001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2025
年5月20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
审计机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函》，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

指派胡素萍女士、陈思荣先生、葛骅先生为项目签字会计师，鉴于原签字会计师
陈思荣先生工作调整，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安排，将签字会计师变更为柯锋宇
先生。公司的签字会计师由胡素萍女士、陈思荣先生、葛骅先生变更为胡素萍
女士、葛骅先生、柯锋宇先生。

二、本次变更人员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柯锋宇，202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年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未签署过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记录
签字注册会计师柯锋宇近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独立性
柯锋宇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

情形。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年

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变更新大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说明函》；
（二）本次变更的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证照、身份证件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26-001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向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境外公开发行股票
（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
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龙迅股份
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H股发行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2）。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报送了本次发行上市的备案申请材料，并于近日获中国证监会接收。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中国证监会、香

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
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并需综合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方可实施，该事
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688486 证券简称：龙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备案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接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发行中期票据事项已经2023年12月5日、2023年12月21日分别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已收
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MTN458号)。具体内
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26年1月7日，公司进行了2026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的发行工作，本
次发行规模为5亿元人民币，2026年1月9日该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
科技创新债券

简称 26牧原食品MTN001（科创债）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102680083

2026年1月9日

5亿元

2.2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年

2028年1月9日

5亿元

100元/百元面值

本次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债券代码：127045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5年

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规定，现对全资子公司内蒙古

惠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担保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对外担保情况披露

如下：

一、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担保公司本年度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515,
437.25万元，其中上游供应商担保总额为 19,451.56万元，下游经销商担保总额

为495,985.69万元；担保责任余额为223,157.82万元，其中上游供应商担保责任

余额为19,931.45万元，下游经销商担保责任余额为203,226.37万元。

二、截至2025年12月31日，担保公司对外担保在保户数为1,457户，其中上

游供应商在保户数为17户，下游经销商在保户数为1,440户。

三、截至2025年12月31日，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责任余额前五名被担保人情

况：

序 号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被 担 保 方
与 公 司 关

系

下 游 经 销
商

上 游 供 应
商

上 游 供 应
商

下 游 经 销
商

下 游 经 销
商

担保责任余额
（万元）

4,697.19

4,578.64

3,083.59

2,395.87

1,783.33

担保期限

13个月

24个月

12个月

6个月

7个月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担保事项

流动资金借款

流动资金借款

流动资金借款

流动资金借款

流动资金借款

融资用途

购买公司产品

购买青贮

购买青贮

购买公司产品

购买公司产品

被 担 保 方
资信情况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是否执行
反担保

是

是

是

是

是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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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惠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对外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8）。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手续，并取得了自贡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商变更登记后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00694828522T
名称：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肆佰捌拾柒万柒仟玖佰零柒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3年09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吴友华
住所：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富川路3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运输机械、斗式提升机、螺旋输送机、给料机械，堆取

料机、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法律、法规许可的进出口贸易，
工业和公共、民用建设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
安装；机电设备的安装工程及维修，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以上范围需要办理
资质证书或许可证的，未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和许可前不得生产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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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项目”）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及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担任公司本项目的联席保荐机
构。该项目的法定持续督导期为 2022年 4月 15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由于
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五矿证券对此项目未尽事项继续履行
持续督导义务。

近日，公司收到五矿证券发来的《关于更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五矿证券委派的本项目保荐代表人乔端先生因个
人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本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
作的有序进行，五矿证券现委派王雅婷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持续督导
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本项目的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五矿证券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期间

的保荐代表人为胡洁女士和王雅婷女士。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对乔端先生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工作所作出的积极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13日

附件：
王雅婷女士简历
王雅婷女士，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

行业务委员会高级经理。曾负责或参与了五矿新能 IPO、帝尔激光 IPO、长远锂
科可转债、五矿资本优先股等项目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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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